












锡署环审书〔2019〕9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井涌水
应急处置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对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井涌水应急处置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的申请》及附送的由河北十环环境评价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井涌水应急处置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收悉。我局受理后，委托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进行了技术评估。结合评估意见（锡环评估书〔2019〕14号），经局务会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变更前项目概况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巴彦乌拉嘎查东5km处。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16°31′19″～116°36′36″，北纬44°31′18″～44°32′57″。2017年3月. 2018年9月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正式投产运行。
银漫矿业现有矿井涌水处理站一座，处理能力5000m3/d，占地面积2.38亩（约1586.7m2），主体工程包括2座混凝沉淀池、2座吸水池、一座配电间和一座加药间，其中混凝沉淀池每座池体容积500m3，吸水池容积3000m3，加药间建筑面积36m2，配电室建筑面积36m2，值班室面积18m2。
现有工程采用混凝沉淀工艺处理矿井涌水。矿井涌水经水泵由井下水仓泵送至地面混凝沉淀池内（共2座，每座500m3），在混凝沉淀池内通过加药装置加入PAC絮凝沉淀剂；矿井涌水经混凝沉淀处理后进入吸水池（3000m3），之后通过水泵打入选矿高位水池（4000m3）回用于采选矿生产各用水环节。混凝沉淀产生的污泥经污泥泵运送至尾矿输送车间，经尾矿泵输送至尾矿库。
（二）变更原因
2019年2月23日，银漫矿业发生重大交通安全事故。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下发《转发关于全盟非煤矿山企业立即停产停建的通知》（西应急函发（2019）2号）、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全盟非煤矿山企业立即停产停建的通知》，“要求全盟各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立即停工停产停建，全面进行自查自纠，杜绝事故再次发生。”自收到通知文件之日起（2019年2月24日），银漫矿业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停产后，银漫矿业生产用水量基本为零，导致矿井涌水无法回用，全部进入690m水平进风井水仓。截至目前，银漫矿业690m水平进风井水仓已满，进风井水位已达至730m，已淹没710m采区。由于银漫矿业供水、排水、供气、动力电缆等管线均敷设在进风井内，如不采取排水措施，矿井涌水将淹没830m采区工作面，对机器设备造成损坏，恢复生产后也将增加采矿生产的安全风险。为防止井下水灾发生，建设单位拟在停产期间对矿井涌水进行应急处理至达标后排放。
在银漫矿业恢复正常生产之前，事故停产期间产生的矿井涌水临时排放至选矿厂南侧的伊和吉林郭勒河。拟设立的应急排放口位于银漫矿业选矿厂南侧的伊和吉林郭勒河右岸，地理坐标：东经116°33′50.9989″、北纬44°31′34.2930″。应急排放口距银漫矿业选矿厂约200m，废水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
[bookmark: _Hlk6118696]根据检测，现矿井涌水原水中总氮、锌、氟化物、镉浓度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限值；SS、锌、镉浓度超过《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建设单位拟对现有矿井涌水处理设施进行应急变更技术改造，增加矿井涌水深度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后排放。
该项目为应急排放工程，在企业事故停产期间临时排放处理达标的矿井涌水，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后，矿井涌水全部回用于采选矿生产，不外排。
（三）变更后项目概况
应急变更工程保留现有矿井涌水处理系统，新增汇水池（依托选矿厂精矿回水处理站斜板沉淀池，140m3）、HDC一体化多效澄清系统、清水池（采用钢制水箱，105m3），污泥池（依托选矿厂精矿回水处理站污泥池，30m3），事故池（依托斜板沉淀池，250m3）等。矿井涌水经现有矿井涌水处理系统混凝沉淀处理后，依托现有管道利用重力自流至矿井涌水应急处理站汇水池。在汇水池内投加石灰预处理后进入HDC一体化多效澄清系统（混凝+絮凝+多效澄清）进一步处理，处理后的矿井涌水进入清水池，达标后最终通过管道排入伊和吉林郭勒河。应急处置工程占地面积50.5m2，在伊和吉林郭勒河新设排污口一个。变更工程总投资600万元，处理能力5000m3/d，满足最大矿井涌水量2946.77m3/d要求。。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改）中的“鼓励类”：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项目不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文）中“西乌珠穆沁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建设的项目，符合环境准入负面清单要求。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银漫矿业选矿厂内，不新增占地。
二、变更后主要环境影响
（一）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主要为管线敷设开挖产生施工扬尘、运输扬尘；矿井涌水处理工艺中不含生化处理工艺，基本不涉及恶臭污染因子，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二）水环境影响。施工废水、矿井涌水处理不当会造成地表水环境污染。
（三）固体废弃物影响。施工期会产生建筑垃圾、弃土和生活垃圾；运营期污泥处置不当会造成环境污染。
（四）生态环境影响。施工期生态影响主要为管线敷设开挖对土壤、植被的影响，造成水土流失。
三、变更工程减缓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强化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土石方开挖。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要用封闭车辆运输。
（二）变更工程仅在企业事故停产期间临时排放处理达标的矿井涌水，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后，矿井涌水全部回用于采选矿生产，不外排。
矿井涌水采用管道输送，管道材料应视输送介质的不同选择合适材质并做表面的防腐、防锈蚀处理；HDC一体化多效澄清系统采用钢结构池体，确保防渗系数小于10-10cm/s；依托的精矿回水处理站斜板沉淀池池体进行清洗并重新进行防渗处理，确保防渗系数小于10-10cm/s，清洗废水打入尾矿库。
（三）变更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矿井涌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污泥经尾矿泵泵入尾矿库，不外排。
[bookmark: _Toc132687851][bookmark: _Toc142294751][bookmark: _Toc167507553][bookmark: _Toc144082266][bookmark: _Toc172880836][bookmark: _Toc172000698][bookmark: _Toc173057087][bookmark: _Toc180985681][bookmark: _Toc181419470][bookmark: _Toc182989470][bookmark: _Toc158435018]（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施工结束后要对施工中造成地表破坏区域及时平整，恢复植被。
（五）加强环境风险防范，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排放期间，禁止矿井涌水未经处理及处理不达标直接排放。企业设置事故废水收集池，事故池容积不小于250m3。一旦应急处置工程发生事故，立即关闭排放口，矿井涌水打入事故池。恢复正常后，事故池废水返回涌水处理系统重新处理。建设单位要对矿井涌水处理站加强日常的运行管理，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岗位培训，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杜绝事故性排放。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 “三同时”制度。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前，要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应急排放期间应加强矿井涌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做好应急排放口排水管道末端防护措施，在应急排放口处设立警示标记。建立信息传递系统、事故预警系统。矿井涌水处理出现事故时，及时排入事故池，事故解除后进行处理，事故矿井涌水不得外排。不得向河流排放选矿废水。不得将矿井涌水排入河道周边牧民草场。每个月对排放水质进行一次监测，并将监测结果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排放水质必须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中直接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水质限值。
六、工程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执行变更前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要求。
七、我局委托西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组织开展该项目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及管理工作。你单位要主动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2019年5月17日







   抄送：西乌旗环境保护局、锡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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